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优秀出版人物奖申报审批表
姓　  名            李永强          
工作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            教育部          
表彰层次            省部级          
填报时间：2013年08月 30日

	姓 名
	李永强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3.06

	民 族
	   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文化程度
	 博士

	行政职务
	社长、党委书记
	行政级别
	 处级

	职   称
	  正高
	技术等级
	   4级

	专业技术职务
	  编审
	参加工作时间
	1995.07

	工作单位（全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所在单位性质
	  国有 
	参加新闻出版

工作年限
	  10年

	联系电话
	  62514153 / 13911558088

	2010-2012年    年终考核情况
	  2010-2012年终考核情况均为优秀

	曾受何种奖励
	2010年入选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2012年入选第二届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2012年被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评为第二届高校出版人物奖

2012年被评为2010-2012年度北京市出版（版权）先进个人

	工

作

简

历


	1995年7月-1999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办公室，    科员 副科长

1999年9月-2002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办公室，    科长

2002年1月-2003年1月，广东省东莞市委组织部，挂职

2003年1月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副书记、书记  社长

	主  要  事  迹

李永强，1973年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编审，中国教育音像协会常务理事，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网络电子出版物评审专家。2003年1月，李永强同志调入人大出版社任党委副书记，2003年3月兼任人大音像出版社副社长，2010年4月任出版社党委书记，2012年10月任出版社社长。李永强同志主要负责出版社全面工作，负责出版社党委工作，并分管音像出版、数字和网络出版、市场宣传、财务等项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李永强同志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在管理工作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2012年人大出版社出版新书3036种，是十年前出书品种的2.8倍；发行码洋8.35亿元，是十年前发行码洋3.87亿的2.16倍。
一、李永强同志作为出版社党委书记兼社长，将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视为出版社发展第一要务，表现出很强的政治责任感。人大出版社依托人大的学科优势和学术队伍，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出版作为重中之重，始终在宣传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走在前列，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和教材，以及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成果的出版物，确立了了人大社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出版重镇的特殊地位。

二、李永强同志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改革促发展，向管理要效益，通过制度建设防范风险。出版社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进取，锐意改革，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集团化探索，建立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提升出版社的管理，向管理要效益，用管理促发展，提高出版社的品牌和效益。在改革中，出版社各业务部门的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三、李永强同志以“学术沃土，思想摇篮”为出版社选题指导思想，优化产品结构，实施精品战略。精品战略是人大出版社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战略，通过出版社不断优化出版结构，逐步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的第一品牌。在李永强同志的带领下，出版社建成了学科齐备的人文社会科学本科教材体系，出版了众多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学术大家文集和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重要文献，大众图书屡创佳绩，音像制品异彩纷呈，在数字出版转型、重要网站建设、加强对外合作、促进优秀图书“走出去”等领域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四、李永强同志加强人大出版社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李永强同志把人才作为出版社最宝贵的财富，大力推动人才储备计划，大胆启用年轻骨干，将“人才建设”转化为“人才建社”，努力做到出版社谋划发展时考虑人才保证，制定战略时考虑人才需求，研究政策时考虑人才导向，部署工作时考虑人才措施，形成团结、务实、民主、和谐、有分工更重合作的优良作风。同时，通过组织“首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创新发展论坛”在全社范围内打造勇于创新、乐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文化，建立起全员参与业务创新的长效机制，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
五、李永强同志不断自我加压，坚持学习，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进入出版界以来，他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出版发行研究》、《教育与出版》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涉及出版业数字转型、出版导向、出版改革以及各类专业文章。李永强同志始终严格自律，廉洁奉公，在出版社带头形成了风清气正良好作风。
 （详见事迹材料）



	所在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2013年　月　日 

	各省（区、市）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或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有关部门主管机关推荐意见
	                            （盖章）                                                              

                        2013年　月 　日 

	各省（区、市）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或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有关部门主管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盖章）                         

                    2013年　月　 日                                

	 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

   审批意见
	                        （盖章）

                      201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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